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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的 “内属”描述是土默特与后金的关系，并不是指土默特已经成为了 “内属旗”。学界目前基本认为归化

城土默特是享受外藩待遇、参与内扎萨克会盟却未设扎萨克的都统旗。直至乾隆二十八年 （１７６３年）土默特左右两

旗归属绥远将军后，土默特才成为内属旗。

从 “外虏”到 “内属”

———明清之际蒙古土默特部政治身份的转换

赵　发
（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学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２１）

摘要：明清之际蒙古土默特部的政治身份经历了从 “外虏”到 “内属”的转换。阿勒坦去世后，土默特

贵族之间互相倾轧，权力分散，部众分离，这是引起土默特部体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明廷视土默特为

“外虏”，通过调整 “互市”限制土默特的发展，干预土默特的首领人选。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征掠又

使土默特部遭到严重破坏。后金打败察哈尔后，招纳土默特溃散部众，以俄木布叛乱事件为契机，剥夺

了黄金家族对土默特的统治权，土默特自此 “内属”于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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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在明朝前期分裂为东、西两部，内斗不
断。成化年间，达延汗即位，黄金家族重新崛起，

他统一东蒙古各部后分为左、右两翼，达延汗之孙

阿勒坦 （明朝称 “俺答”）领右翼蒙古土默特部。

他 “起造五塔和八座大板升”［１］３８开发丰州滩；与

明互市，受封顺义王；引入黄教，树立新风俗。然

而，阿勒坦去世后，土默特贵族忙于互相倾轧，难

以形成集中领导，导致了土默特部的衰落，并引起

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 “内属”①于后金。

一、内部权力斗争是土默特部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内因是引起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阿勒坦



去世后，土默特贵族忙于互相倾轧，难以形成集中

权力，导致了土默特的衰落。在与明廷、察哈尔、

后金的政治交往中，难以把握主动权。明廷以调节

贸易关系限制其发展，蒙古察哈尔部西征途中肆意

掠夺，最终后金招纳溃众，剥夺黄金家族统治权，

编旗设佐进行管理。可以说，内部权力斗争是引起

土默特部政治身份转换的深层次原因。

阿勒坦去世后，贡市暂由三娘子主持，而作为

阿勒坦长子的辛爱黄台吉自然希望能够袭封王位，

也向明廷进贡，双方矛盾遂起，这是此时土默特内

部的第一对矛盾。明宣大总督郑洛从中斡旋，遣使

告三娘子 “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汝，否则塞上

一妇人耳”［２］。三娘子知已无可争之地，遂承认辛

爱黄台吉的地位，同年，辛爱黄继承汗位［１］１４４－１４５。

次年，明廷封其为顺义王［３］卷８·黄台吉列传。

其次是三娘子和恰台吉对 “板升归属”的争

夺。三娘子与阿勒坦结婚后，诞有不他失礼、沙赤

星、倚儿将逊三子，阿勒坦去世前已将各部分封完

毕，不他失礼等三人无封地。此时统领板升的把汗

那吉刚好去世，板升暂由阿勒坦义子恰台吉管理。

三娘子遂希望得到板升部众，而恰台吉又不肯轻易

放弃，双方矛盾不断。正在双方斗争之际，辛爱黄

长子扯力克坐收渔利，率先与把汗那吉遗孀大成比

吉合帐，尽收板升之众，三娘子 “大怒，誓以死

相仇杀”［３］卷９·三娘子列传，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再次是扯力克与三娘子对 “王位承袭”的争

夺。扯力克欲承袭顺义王，但王印却在三娘子手

中，她希望拥立其子不他失礼，史载 “三娘子匿

王篆及兵符，欲以私其爱子，而扯力克从中睥睨，

益怏怏与三娘子不相能”［３］卷９·扯力克列传。宣大总督郑

洛再次斡旋，他劝扯力克 “夫人三世归顺，汝能

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有属也”。最终，扯力克

与三娘子成婚，把汗那吉遗孀大成比吉与不他失礼

成婚，板升部众归不他失礼［３］卷９·扯力克列传。万历十

五年 （１５８７年），明廷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
为忠顺夫人，至此，围绕板升归属和王位继承的问

题，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扯力克封顺义王之后，即前往西海

迎佛并携其子晁兔和其孙卜石兔一起。万历三

十五年 （１６０７年），扯力克病逝，卜石兔在青
海继汗位。而此时土默特本部最有实力者是大

成比吉与不他失礼之子素囊。史载 “卜素二酋，

未有定封”［４］卷４３５，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癸酉，８２２６，封王久拖不

决严重影响了贡市。万历三十九年 （１６１１年），扯
力克之弟五路 “纠合七十三台吉，大集夷兵，以与

素囊为难”，素囊也与其祖母三娘子 “修战具，以

与五路为敌”，双方到了泰昌元年 （１６２０年），还是
“卜未来也，素欲先得市赏，卜既来也，素却故事迁

延。总以争家未定，仇恨日深”［５］泰昌元年八月壬寅。

内部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土默特部分裂成了东西

两个部落，辛爱黄起初被阿勒坦分封于土默特东

部，后来他这一支的部众更多与兀良哈部接触，并

在后金建立政权初期就归附了后金，被称为 “东

土默特”。而归化城地区的本部则被称为 “归化城

土默特”或 “西土默特”。跟随阿勒坦前往青海迎

佛土默特人定居于青海，后融于青海蒙古。随着土

默特的衰落，在与明廷、察哈尔、后金的政治交往

中就难以把握主动权，发展路径也因明廷、察哈

尔、后金对其的不同政策而不断改变。

二、明廷通过调整 “互市”限制土默特的发展

万历年间，土默特与明廷互开边市，发展贸

易，双方关系得到缓和。但明廷仍视其为 “外

虏”，通过调整 “互市”限制土默特的发展：

一是限定贸易数额，以掌握互市主导权。隆庆

五年 （１５７１年）九月时，宣大三镇易马数额约七
八千，随后年年激增。万历初年，明廷规定：“酌

定三镇贡市马价，宣府以一万八千为率，该银一十

二万两。大同以一万匹为率，该银七万两。山西以

六千匹为率，该银四万两，著为定规，以便遵

守”［４］卷４０，万历三年七月丁酉，９１９，但很快就被突破。巡抚直

隶御史黄应坤坚持认为应该严格控制贸易数额，奏

陈：“以幸目前之无事，则非岁增四五万金不可，

岂惟吾力不继，而彼之骄悍且日炽矣，至于数穷

理极，又安保其不变乎”［４］卷７９，万历六年九月甲戌，１０７５－１０７６。

到了万历十二年 （１５８４年），明廷再度限定数
额 “始自万历元年，贡市之费，逐年递加，积

至于今，恐不营十倍，系此而递加，将何底止？

为今 之 计，但 以 十 二 年 贡 市 之 费 著 为 定

规”［４］卷１５６，万历十二年十二月辛酉，２８８６－２８８７，万历十五年 （１５８７
年）再限定：“大同止于一万匹，宣府二万匹，不然

均关闭之”［４］卷１８５，万历十五年四月辛未，３４６０。明廷将调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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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视为掌握互市主导权的重要手段。

二是禁开茶市，以实现 “番、虏分治”。万历

三年 （１５７５年）八月，俺答前往西藏迎佛，九月
便请求开茶市，而明廷一直以 “茶马互市”控制

西藏各部，自然不会同意。巡按陕西御史李时成上

疏称 “番以茶为命，制番许，番必转而从虏，贻

患匪细。”兵部覆： “茶市岂容轻许……量给百数

十蓖，以示朝廷赏赉之恩”［４］卷６７，万历五年九月己未，１４５９。

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年）正月，兵部又提醒兵科都给
事中裴应章 “虏王西行，辽左多警，在甘、宁多

镇，当于所经道路设伏抚处，尤要禁绝茶市，提防

番族”。四月，俺答之子果然请求在洮州境外开茶

市，神宗态度十分坚决：“如虏人再索茶市，及马

市亦停止之。”［４］卷７４，万历六年四月丁亥，１６０５次年 （１５７８年）
又求，明廷再拒。

三是 “恭顺在先，给赏在后”。西行迎佛的进行，

导致洮、岷边境不断发生冲突，万历十八年 （１５９０
年）六月，“四散抢番”［４］卷２２４，万历十八年六月甲申，４１６０，陕西

巡按王有功也称 “青海之虏自宣、大、延、宁而来，

甘、洮之患自宣、大、延、宁所贻，当借财宣、大，

借力延、宁，协同夹击”［４］卷２３８，万历十九年七月丙子，４４１４。

鉴于这种情况，万历十八年 （１５９０年），神宗
下诏：“扯酋市赏暂行停止，候其悔悟方奏

请”［４］卷２２６，万历十八年八月癸酉，４１９９。到了万历二十四年

（１５９６年），神宗再谕兵部 “果以诚乞款，宜明定

约束，必须一年无犯，方准一年款市。恭顺在先，

给赏在后，验其背向以为行，止听边臣所请，不必

遥制”［４］卷３０５，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丙寅，５７０６。

明廷还在此时抓紧修建边墙，以备不时之需。

万历元年 （１５７３年）三月，“修宣府北路边墙……
计用粮八千八百一十三石，盐菜工食银六千一百七

十九两，每年用军夫一十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一

名”［４］卷１１，万历元年三月甲申，３６５。同年四月，增筑 “蓟、昌

二镇敌台二百座”［４］卷２，万历元年四月乙卯，８８９。万历三年

（１５７６年）七月，
'

抚保定右佥都御史孙丕扬奏：

“于紫荆等处边口修筑边墙一万余丈以隆保障，兵

部覆 奏，许 之”［４］卷４０，万历三年七月辛亥，９２２，万 历 四 年

（１５７７年）三月，“修筑蓟昌二镇边墙……于太仓
银库动支四万二千两予之”［４］卷４８，万历四年三月癸亥，１１１４，

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年）九月，“宣镇修完五年分城堡
三处，土石墩台六十一座……修堡台四十四

座”［４］卷７９，万历六年九月丙寅，１６９８，万历九年 （１５２１年）三
月，职方郎中费尧年查勘蓟、昌二镇边工，奏：

“蓟镇修边墙五千三百六十三丈，敌台一百一座，

铲削偏坡五百八十七丈，建潮河川大桥一座；昌镇

修边墙四千六百四十一丈，敌台十座，铲削偏坡五

十五处”［４］卷１１０，万历九年三月癸未，２１１３。

从明廷对贸易数额的不断限定可以看到明廷掌

握着互市的主导权，禁开茶市和 “恭顺在先，给

赏在后”政策的实施，实现了 “番、虏分治”、保

证了洮、岷的稳定，同时也起到了限制土默特部发

展壮大的作用。通过修筑边墙和斡旋土默特内部纷

争可以看到，明廷不仅防御着土默特部南下抢掠，

而且对于土默特首领的确定也有一定的话语权。可

以说，被明廷视为 “外虏”的土默特，自阿勒坦

去世，在与明廷交往中始终无法掌握主动权。明廷

对土默特的 “限制型、防御型、干预型”的政策，

影响了土默特的发展路径。

三、林丹汗政策的失误使土默特部众对其离心离德

蒙古左翼的察哈尔部作为蒙古大汗所在的部

落，在与阿勒坦的争斗中被迫东迁，此后察哈尔部

便一直东部蒙古活动。林丹汗成年后，先是对科尔

沁用兵，科尔沁不敌之下，选择归属后金。他又兴

兵攻掠喀尔喀，喀尔喀部对其严重不满，也更倾向

后金，随着林丹汗对左翼蒙古政策失败以及皇太极

对其的打击，迫使他举部西迁，进入宣大边外。［６］

史载：“实以建州强，惧为所并，知卜失兔弱，移

牧而西”［７］卷８８，天启七年三月丙申，５３６７。

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的是喀喇沁部，察

哈尔与喀喇沁素有隙，察哈尔遣人到张家口与

明交 易，喀 喇 沁 “往 往 截 夺 其 货 物 而 杀

之”［８］卷１１，崇祯元年七月己巳，６１７。林丹汗率大军压境后，

喀喇沁向明廷和土默特求援，天启七年 （１６２７
年）时， “乃插酋与把汉哈喇嗔 （沁）一枝讲

讨人马，不遂，心久怀仇，俄拥兵压哈喇嗔

（沁）之境，诸虏情急求援”［９］天启七年四月甲辰。“顺

义王卜石兔同哈喇嗅 （喀喇沁）王子、五路台

吉与插汉构衅”［７］卷８８，天启七年三月丙申，５３６７，喀喇沁和

土默特的联军很快被林丹汗击败。十一月，林丹汗

攻入归化城并威胁鄂尔多斯部，史载 “虎墩兔憨

倾巢而西，以旧辽阳让建虏，直抵杀胡堡，克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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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夺银佛寺，收习令色等［１０］卷３·插满寇边，３６１。十二

月，“插汉虎墩兔驻独石塞外旧开平”，“东钦丰州

滩，套虏尔瞞吉能告援”［７］卷８８，天启七年十二月辛酉，５４０９。天

聪二年 （１６２８年）春 “插汉虎墩兔憨杀那木儿台

吉”，那木儿台吉的军队是卜石兔的重要支持，它

覆灭后，土默特军事实力更弱［７］卷８８，崇祯元年三月丙戌，５４２８。

八月，“顺义王卜石兔会永邵卜等众子挨不哈，将

与插战”［８］卷１２，崇祯元年八月壬寅，６８０，未能取胜，败走延

宁。林丹汗进军鄂尔多斯，各部臣服，所谓：“吉

囊子孙皆顺首属之，东起辽东，西至洮河，皆受此

虏约束矣”［１１］。

土默特部作为蒙古六万户之一，原本是应当臣

属于察哈尔部的。但在阿勒坦时代，土默特部的势

力一度超过了察哈尔部，阿勒坦去世后，土默特的

内部斗争严重消耗了土默特的实力，以致于此时难

以组织对察哈尔的有效作战。林丹汗在兼并土默

特、鄂尔多斯两部后，向明廷索取察哈尔、喀尔喀

两部辽东之赏和右翼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三

部在宣大之赏，明廷为避免与后金、察哈尔的两线

作战，决定抚赏察哈尔，“约俺、卜诸部赏及虎墩

辽阳旧赏，合诸部马价七十余万”［１２］。这一阶段，

在与察哈尔部的交往和作战中仍然没有主动权土默

特部的发展路径主要受林丹汗政策的影响。

四、土默特部 “内属”于后金

就在林丹汗征略蒙古右翼各部的同时，后金也

正联合蒙古各部共同出征察哈尔，天聪六年

（１６３２年）皇太极率敖汉、奈曼、扎鲁特、巴林、
喀喇沁等部首领西征，联军趁着 “辽河暴涨，昼

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内兴安岭千三百里至期

庭”［１３］。林丹汗西遁，途中，辎重尽失，遂劫掠明

边，史载：“插汉移入屯堡，连营数十里，杀戮甚

惨”［１０］卷３·插汉寇边，３６１，明廷与林丹汗的关系也逐渐交

恶。此后，林丹汗节节败退，天聪八年 （１６３４年）
时，象征着蒙古正统地位的护法神像嘛哈噶喇佛像

被送到后金，蒙古各部人心惶惶，左翼的翁牛特、

茂明安、乌拉特归附后金。同年 （１６３４年），皇太
极率兵到了宣大边外，召散落的蒙古部众归附。不

久后，卜石兔之子俄木布以及古禄格、杭高等人收

集土默特残部，归降后金。第二年 （１６３５年）后
金军队渡过黄河抵达额哲驻地，额哲率部投降，交

出了传国玉玺，蒙古贵族统治下的 “北元”时代

结束。

此时后金尚未进入山海关内，对土默特部主要

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利用土默特部与明廷贸易。天聪六年

（１６３２年）六月，后金曾与明议和，明廷赏赐丰
厚。第二年 （１６３３年）又派人由喀喇沁地方与明
廷贸易，遭拒［１４］天聪七年六月十三日，８８。降服土默特后，后

金便利用土默特与明贸易。崇德元年 （１６３６年）二
月，“遣察罕喇嘛、额尔德尼囊苏、艾松古达岱、邦

孙每家十五人，各携貂皮五十张，人参百斤，往大明

国边门杀虎口贸易”［１５］太宗朝第十一函，崇德元年正月十八，６８０。六

月，“遣诺木图、胡米色每家三人及每旗蒙古一

人，携每家金银千两与土默特部俄木布楚虎尔

同往贸易”［１５］太宗朝第十三函，崇德元年六月十八日，７２４。崇德三

年 （１６３８年），又遣阿尔津率商人百余及八家
官员携货往归化城贸易，得大量蟒缎、布帛等

物而归［１４］崇德三年七月初一日，３２３。

另一方面，则是利用 “俄木布”事件剥夺了

“黄金家族”对土默特部的统治权。俄木布虽是硕

克图汗之子，土默特的实际事务其实是由其乳母之

夫毛罕管理的。天聪九年 （１６３５年）四月，皇太
极派多尔衮、岳托、豪格等统帅精骑一万，西渡黄

河，收服林丹汗之子额哲，返回时，岳托以腿疾留

在了归化城。某日，有人告诉岳托 “毛罕通明沙

河堡守将，以归化城叛，且导明使约喀尔喀兵为外

应，岳托遣谍往，喀尔喀兵在途，追袭之，无脱

者，执俄木布以归”［１６］。 《实录》也载：“有土默

特人密告岳托，博硕克图之子遣人往阿禄部落喀尔

喀处，还时，必有与之同来者”。岳托于是 “遣阿

尔津、吴巴海、喀木戚哈、尼堪四人侯于途”不

久，“阿禄喀尔喀百人、明使者四人，果与博硕克

图子所遣人同至”。阿尔津、吴巴海、喀木戚哈、

尼堪等兵追及之， “擒毛罕所遣十人及明使四人，

获骆驼五十、马四十六、貂皮四百有奇，又得乌珠

穆秦部落贸易人四十六名，骆驼三十七、马一百有

八、貂皮二百二十”俄木布事件后，岳托 “分土

默特壮丁三千三百七十名为十队，每队以官二员主

之，授以条约”［１７］天聪九年八月庚辰，这二位官员就是古

禄格和杭高。崇德元年 （１６３６年）六月，古禄
格与楚虎尔、大诺尔布、杭古等九人来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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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彩锻等物，此次朝贡，后金以顺义王金

印 “付之携去”［１５］太宗朝第十四函，崇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７３９，客

观承认了古禄格的地位。正式分土默特为左右两翼

并编旗设佐则是在崇德三年 （１３６８年）： “授杭、
古为固山额真，封为等中章京，准再袭六次

……”［１４］崇德三年六月二十九日，３２２。经过此次权力调整，黄

金家族不再掌握土默特部的统治权，土默特部内属

于后金。

后来，后金又将其他蒙古部落安插在土默特部

周围，以起到限制与监督的作用。顺治五年

（１６４８年），清廷以图巴掌中旗，额木布子谔班掌
前旗，色楞子巴克巴海掌后旗，即赐牧于河套北阴

山狼山乌拉山之间，三扎萨克同驻土默特西境哈达

玛尔，是为乌拉特三公旗［１８］卷１·盟旗疆域沿革，１７２。顺治

六年 （１６４８年）封鄂穆布 “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

郡王”［１９］顺治六年九月戊午。扎萨克驻土默特东北境乌兰

额尔济坡，为四子王旗［２０］。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年），
“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之本塔尔台吉，携户千余来

归，赐牧于土默特北境塔噜浑与爱布哈二河交

流 处，设 扎 萨 克 统 诸 人，即 喀 尔 喀 右 翼

旗”［１８］卷１·盟旗疆域沿革，１６８。康 熙 三 年 （１６６４年），
清政府授车根之子僧格为扎萨克一等台吉，赐

牧于 土 默 特 西 北 境 爱 布 哈 河 源，设 茂 明

安旗［１８］卷１·盟旗疆域沿革，１６８。

土默特 “内属”于后金，却未设扎萨克，属

于都统旗。后金对土默特采取这样的统治形式，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土默特的地理位

置，“土默特左右两翼地广四百五十里，袤四百三

十五里，周径千余里”［２１］。这里作为链接中原和草

原的纽扣，惟有严控，才能保全。二是土默特无军

功，此前被察哈尔林丹汗兼并，林丹汗西遁后而

降，所谓 “当土默特投诚时，地已非其所有。而

该参领等尚谓带地投诚，若不知其地为我朝赏还之

地。”［２２］而外藩扎萨克均是以军功而立，土默特并

无军功，因此未设扎萨克，而是设立都统。三是后

金要借土默特与明贸易，需与土默特保持一定联

系，设外藩扎萨克给予的自主权太多，不易控制其

经济。四则因俄木布事件，后金对阿勒坦后裔不信

任，转而支持古禄格和杭高。

五、结语

通过明清之际蒙古土默特部的政治身份从

“外虏”到 “内属”转换的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做

这样的分析：首先，导致土默特发展路径变化和政

治身份转换的深层次原因是土默特内部的权力斗争

和互相倾轧。林斡先生曾经指出 “传统的游牧政

权以游牧经济为基础，具有流动性，分散性，不稳

定性，文化发展较慢、程度时高时低，政权组织松

散、骤兴骤衰的特点”［２３］。土默特作为蒙古六万户

之一同样是如此，在失去了强有力的集权领导人

后，陷入内耗，在与明廷和蒙古察哈尔部的交往中

都无法把握主动权。其次，在明朝中后期，明廷对

蒙古左、右翼的政策有众多可圈可点之处，以调整

“互市”来限制土默特部的发展，并直接干预土默

特内部的权力斗争，在选取土默特部首领时有一定

的发言权，可以说明中后期在与蒙古的交往中，仍

占据着主导地位。再次，通过土默特部内属于后金

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满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

在对待蒙古各部的政策比察哈尔林丹汗更为高明，

既要发挥土默特 “贸易通道”的作用，又以俄木

布事件为契机，剥夺了黄金家族对土默特的统治

权，实现了对漠南蒙古地区的有效控制。最后，土

默特部从 “外虏”到 “内属”的过程，与明朝和

清朝的建立过程是分不开的，是时代的产物。明朝

兴起于长江流域，而后北伐将蒙古贵族驱逐到草

原，故而将蒙古各部视为 “外虏”并积极防御之。

清朝则是兴起于关外，先征服漠南而后南下，因而

以漠南蒙古为其 “内属”，从蒙古一部身份之变化

观察明、清政权之更迭，不失为一种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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